
 

西安科技大学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 

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表 1  学术学位类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学科门类 

（专业）名称 

学术学位类 

总分 单科（满分=100 分） 单科（满分>100 分） 

经济学 325 45 68 

法学 315 45 68 

理

学 

应用数学 285 39 59 

地图制图学与

地理信息系统 
285 39 59 

自然地理学 346 39 59 

人文地理学 346 39 59 

工学（不含工学 

照顾专业） 
265 36 54 

管理学 335 45 68 

工学照顾专业 265 34 51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考生计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为总分不低于 245 分 

※我校工学照顾专业：固体力学、工程力学、矿产普查与勘探、地球探测与信

息技术、地质工程、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 
 

表 2  专业学位类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专业学位名称 
专业学位类 

总分 单科（满分=100 分） 单科（满分>100 分） 

工程（不含工程 

照顾专业） 
265 36 54 

工程照顾专业 265 34 51 

工商管理 165 39 78 

会计 188 39 78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考生计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为总分不低于 245 分 

※我校工程照顾专业学位： 地质工程、矿业工程、安全工程 


